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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3年 1月 6日（星期一）下午 14點 00分 

貳、地點：天母校區行政大樓 6樓 617會議室 

參、主席：賴政秀院長 

肆、主席致詞： 

伍、出席人員：委員人數 24 人、出席人數 19 人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球類運動學系開設「國際專項競賽實務」課程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球類運動學系 

說 明： 

一、 續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102年 6月 14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暨研究所第 2次

校課程委員會決議及委員建議辦理。 

二、 有關課程委員會委員建議及回覆說明如下 

(一)如何落實學生學習 

本課程由系主任擔任主要授課老師，經審查通過之學生選課後，於參加國際競賽

及訓練時，由專長教練指導，針對學生競技能力分析、訓練及參與國際競賽，製

作出自我管理記錄檔案，每四週系主任藉由網路通訊或電子郵件方式與學生討論，

最後完成競賽實務報告。 

(二)授課教師授課之授課時數鐘點核計 

本課程每學年開設 8學分，不佔授課時數，故無需支付鐘點費，由系主任擔任義

務授課教師。 

(三)課程評鑑 

本課程於授課期間由專長教練指導，每四週由系主任藉由網路通訊或電子郵件方

式與學生討論，製作出自我管理記錄檔案，最後完成競賽實務報告。 

(四)全校運動績優生適用性 

本課程僅限通過本校「競技運動輔導會議」審查之學生得選課修讀，每學年審核

一次，各系得開設相同課程，亦適用全校運動績優生。 

(五)國際賽事的層次 

有關符合申請本課程之國際賽事的層次，依據本校運動績優學生資格審核要點之

規定辦理。 

(六)課程綱要八學期 

修讀本課程之學生資格每學年審核一次，經審核通過後得以修課，由系主任擔任

主要授課老師，於授課期間由專長教練指導，每四週由系主任藉由網路通訊或電

子郵件方式與學生討論，製作出自我管理記錄檔案，最後完成競賽實務報告。每

學期選課學生得完成一份競賽實務報告，因此每學期課程大綱皆相同。 

三、 球類系自 101學年度開始，修課標準即設有「國際專項競賽實務」學年科目，每

學年 8學分，共計 32學分。 

四、 其授課大綱詳如附件(第 9頁)。 

決 議：經 14位委員舉手投票通過：本案請球類系與徐敬亭委員充分討論有關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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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為遠距教學課程，提下學期之校級課程委員會。 

案由二：有關水上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水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 依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分別訂定

其設置要點，並送本委員會備查。」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水上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水上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水上運動學系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內容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

定設置水上運動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審議

下列事項： 

（一）本系開設之課程及新增、異動課程之調

整。 

（二）本系課程評鑑事宜。 

（三）其他有關課程事宜。 

通過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七至九人，系主任為主

任委員，本系專任老師為當然委員，得視

需要聘請校外委員若干人，任期一年，均

為無給職。 

通過 

四、本委員會設置學生代表二人，由本系三、

四年級學生各推派代表一名擔任之。 

通過 

五、本委員會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系之校

課程委員擔任，綜理有關業務。 

通過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陳請體育學院

院長核定後實施。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案由三：有關修訂陸上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陸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 依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分別訂定

其設置要點，並送本委員會備查。」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陸上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陸上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原條文 修正內容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陸上運動學系課程委

員會作業要點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陸上運動

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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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陸上運動學系課

程委員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

條規定及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四點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系課程配當表。 

(二)審議本系所開設課程之資源與師資。 

(三)規劃及審議本系課程評鑑及研議課程

改進方案。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宜

。 

通過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七至九人，系主任為

主任委員，另外四名由本系專任教師中

選舉產生，學生代表二人及校內外學者

專家、產業界或畢業校友代表若干名等

組成之，任期一年。 

同時本委員會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十六條之規定「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

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央

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通過 

四、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

指定擔任之，綜理有關業務。 

通過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 

六、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

核定後施行。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案由四：有關技擊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技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技擊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技擊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技擊運動學系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內容 

一、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技擊運動學系課程

委員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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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

定及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訂定之。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系系定之必修科目。 

（二）審議本系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本系新設之課程。 

（四）審議本系課程異動與調整。 

（五）審議本系課程評鑑相關事宜。 

（六）研議其他相關課程事宜。 

通過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一人，系主任為主任

委員，本系專任老師當然委員七人，外聘

委員三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通過 

四、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系委員擔

任之，綜理相關業務。 

通過 

五、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數二分之

ㄧ（含）之同意，不得決議。 

通過 

六、本委員會每學期以開會二次為原則，由主

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臨時召集之。 

六、本委員會每學期以開會二次

為原則，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七、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課程委

員會核定後施行。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案由五：有關運動科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運動科學研究所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運動科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課程

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內容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

定設置運動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所課程發展方向及規劃。 

（二）協調及整合本所開課資源與師資。 

（三）代表本所與其他系所協調共同課程與通

識課程事宜。 

（四）其他有關課程之協調、整合、改進等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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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七至九人，系主任為主

任委員，本系專任老師為當然委員，得視

需要聘請校外委員若干人，任期一年，均

為無給職。本委員會置委員 5至 9人，由

所長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為所內專任教

師及所外教師擔任，學生代表一人列席，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委員會置委員 5至 9人，由所

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為所

內專任教師及所外教師擔任，學

生代表一人列席，本委員會委員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四、本委員會訂定其設置要點，並送院級委員

會備查。 

刪除 

五、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數二分之

ㄧ（含）之同意，不得決議。本委員會之

決議事項，依性質之不同提本院課程委員

會審議或交各學系、研究所或學位學程委

員會研議辦理。 

通過 

六、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通過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陳請體育學院

院長核定後實施。 

七、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案由六：有關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競技所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競技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內容 

一、臺北市立大學競技運動訓練所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依據第二十三條規定

設置之。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所所定必修科目。 

(二)審議本所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 

(三)審議本所開設之課程及新增、異動課程之

調整。 

(四)審議本所課程標準與教學評量事宜。 

(五)審議研議其他有關課程事宜。 

通過 

三、本會設置委員九人，所長為當然委員，本

所專任副教授以上三人、外聘委員（含本

通過 



6 
 

校專任副教授以上及校外委員）二人，學

生三人(博士班、碩士班、在職專班各一

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由所長

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

原則，由所長擔任主席。 

五、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五、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案由七：有關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運器所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一、 運器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 
決議 

一、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以下

簡稱本所)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據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所所訂必修科目。 

(二)審議本所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 

(三)審議本所開設之課程及新增、異動課

程之調整。 

(四)審議本所課程架構與教學評量事宜。 

(五)審議研議其他有關課程事宜。 

通過 

三、本會設置委員十一人，所長為當然委員，

本所專任教師六人、外聘委員(校內外學

者專家、產業界或畢業校友)二人，學生

二人(碩士班；在職專班二年級班代)。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通過 

四、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數二分之

ㄧ（含）之同意，不得決議。 

通過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乙次，由所長擔

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乙

次，由所長擔任主席。 

六、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 六、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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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案由八：有關運動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業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一、 運教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

置要點 
修正條文內容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暫行組織規程第五十六條

規定，設置「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

所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

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名，由當然委員及推

選委員組成。所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

及主持人。推選委員由本所務會議以無記

名限制連記法投票推選本所專任教師三

名及校外委員乙名擔任，任期一年（採學

年制）。專任教師於休假、進修、借調或

停聘之學年度均無選舉及被選舉權。 

通過 

三、本委員會召集人需邀請研究生代表一至二

名，列席本委員會會議。召集人亦得邀請

校內外專家列席本委員會會議，以提供相

關諮詢。 

通過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由召集人建議或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委

員連署，召開臨時會議。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 

五、本委員會需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重要議題應由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方可決議。 

通過 

六、本委員會應定期檢討本所課程規劃與特色

及教學目標之一致性。 

通過 

七、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各學年之課程規劃、訂定及排課等

相關工作。 

（二）審查本所必修與選修科目。  

（三）審查課程增開及停開之事宜。 

（四）相關課程內容之協調與綱要之審訂。 

（五）教師授課科目及時間之安排與協調。  

（六）與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課事宜。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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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訂定教學評鑑相關事宜。  

（八）執行所務會議交辦與課程相關之事

宜。  

八、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本所相關辦法及法規

辦理。 

通過 

九、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體育學院院

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

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

會備查。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5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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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市立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球類運動 學系 

課程綱要 

 
科目名稱：國際專項競賽實務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in Specific Sport) 

教師： 班別： 

課程目標： 

一、培養運動傑出學生國際競賽經驗，以提升國際競賽能力。 

二、增加運動傑出學生國際訓練機會，以提升技能戰術能力。 

三、使運動傑出學生具有國際溝通、協調、合作能度及問題解決之能力。 

四、 使運動傑出學生在參加國際競賽或訓練時，具有系統化自我管理的能力，以提昇國際學習效

能。 

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請參考右列對應等級)： 

 5 運動相關專業知識及其應用之能力 

 4 體育運動行政管理與實務規劃的整合能力 

 5 體育運動專業技能示範及分析能力 

 4 體育行政實務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執行能力 

 5 提升選手國際體壇競技能力 

 

課程內容對應等級 

培養此能力，達成基礎認知 1 

培養此能力，達成一般認知 2 

培養此能力，達成進階認知 3 

培養此能力，達成專業認知 4 

培養此能力，達成專業認知並能完全

靈活運用 
5 

週次 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與課程要求說明 10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2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11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3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12 專題討論 

4 專題討論 13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5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14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6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15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7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16 專題討論 

8 專題討論 17 綜合討論 

9 參與國際競賽、訓練及自我管理記錄 18 期末成果報告(實務報告) 

上課用書： 自編 

參考用書：  

評分標準：  

評量方式： 比賽成績：40%。平時成績：30%。期末報告：30%。 

教學方式： 

1.學生參加國際競賽或訓練 

2.專題討論 

3.成果發表 

備    註： 
僅限通過本校「競技運動輔導會議」審查，依本校運動績優學生資格審核要點，具

國際運動優秀學生身份得彈性修讀本課程，每學年審核一次 

補充說明： 

一、本課程每學年 8學分，共計 32學分 

二、本課程提供國際運動績優生修讀，其資格須經體育室「競技運動輔導會議」審核通過，每學

年審核一次， 

 


